
单独开具法人证书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的办理流程 

 

 

一、登录“科研用印”系统 

 

1） 登录校内门户（https://www.pku.edu.cn/） 

（注：务必在项目负责人门户中办理，确保申请的真实性） 

 

2）点击“办事大厅”  

 
 

3）在第一部分“用印审批”中找到并点击“科研用印” 

 
 

二、填写用印审批表 

 

1） 点击“立即申请” 

 

https://www.pku.edu.cn/


2） 弹出提示框，点击“继续填写” 

 
 

3）勾选不涉密承诺 

 
 

4）填写以下红框中的信息 

 

 

A. 选择“用印单位”：法学院 

 



B. 选择“审批部门业务办公室”：社会科学部下的“综合与规划办公室” 
(注：个别项目是由其他办公室负责，院系审核时将做修改，老师们不必做区分) 

 

 

C. 填写“用印申请人”、“用印申请人手机”、“经办人”及“经办人手机” 

（注：用印申请人务必填写相关项目负责老师本人的名字） 

 
 

D． 填写所需申请法人证书或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的数量及用途 

 

 

E．填写完毕后点击“提交审批” 

 

 

 



J．勾选审批人“王桔”和“姚婷婷”，点击右下角的“确定” 

 

 

【温馨提示】 

提交后请您及时关注审核状态，若申请被退回，请查看审核部门备注的退回原因。 

 若您对退回原因有疑问，可与我们联系，我们来协助您解决； 

 若您同意审核人备注的修改意见，请您修改后，重新提交。 

 

 

 

三、打印《北京大学用印审批表》 

 

用印审批通过所有部门审核后，经办人需打印一份《用印审批表》，流程如下： 

 

1）登录校内门户（https://www.pku.edu.cn/） 

2）点击“办事大厅”  

 

 
 

https://www.pku.edu.cn/


3）点击“我的” 

 
 

4）找到相应的用印申请，点击进入该申请 

 
 

5）核对表格中的信息，查看审批表是否已加盖申请部门及审批部门公章。确认

无误后点击“下载 pdf”。  
（注：非合同不经过法律办审核，校长法律顾问意见那栏无人签字是正常的） 

 
 

 



6）打印 

 若您的电脑连有打印机，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“打印”即可。 

 

 若您想将表格下载留存，可点击表格旁边的“转 pdf”,生成成功后，点击

“下载”，即可下载 pdf 版本的表格。 

 



四、盖章 

 

1）正常情况下： 

  

  负责人或经办人携带盖章后的《北京大学用印审批表》，到燕园大厦 1层 101

领取法人证书/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。 

 

3） 疫情期间采取如下特殊模式： 

 

A. 时间紧急的已完成部门审核的申请，请于工作日上午 8:00-11:30持《北京大

学用印审批表》，在燕园大厦南门“用印业务办理处”办理； 

 

B．时间不急的，采用“第一个工作日收审批表”，第二个工作日取件”模式。

第一个工作日将《北京大学用印审批表》放入燕园大厦东门内的收件柜中，

第二个工作日上午 8:00-11:30 在燕园大厦南门“用印业务办理处”领取材

料。 

 

（督查室联系电话：62751201；邮箱地址：115@pku.edu.cn） 

 

 

mailto:115@pku.edu.cn

